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2017年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审核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的通知》（学位〔2017〕9号，以下简称审核办法），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2017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2017〕12号，以下简称审核通知）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和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目的，以激发高校办学活力为导向，以优化学科和人才培养结构为重点，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加强统筹规划和监督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一）坚持需求优先
围绕国家战略和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优先新增满足申请基本条件的重点领域、亟须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填补我区空白领域的学位授权点。
（二）强化质量导向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以下简称申请基本条件）基础上降低20%申报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强化质量导向，从严控制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三）加强统筹规划
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学位点申报指南，提出鼓励申报、限制申报和不接受申报的学科专业领域。各学位授予单位要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制定学科建设和学位授权点建设规划，要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与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专项评估结合起来、与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做好本单位学位授权申报工作。
二、工作任务和程序
2017年我区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分为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评议推荐、学位授予单位新增博士和硕士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以下简称“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初审和审核。鉴于我区研究生教育实际情况，本次审核工作不安排自主审核单位的申报核查。
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我区学位授权审核工作，负责编制我区新增博士硕士授权点申报指南，接受申请和资格审查，做好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评议推荐、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初审和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
（一）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评议推荐工作
1.申请范围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原则上只在普通高等学校范围内进行。申请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须符合《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或《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西部地区和民族高校降低20%，学位授予年限不降低）。通过调研，除学位授予年限外，我区没有高校完全满足上述规定的申请基本条件。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有关高校可以提出作为按需推荐新增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申请，由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按需择优推荐新增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各1所。
2.评议程序及方式
（1）学位授予单位申请
有关高校要根据本单位办学特色基础、目标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划，从服务国家和自治区重大需求、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重大决策、保证国家安全的特殊意义或者属于填补全国和自治区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空白领域等方面，在深入充分论证和专家评议的基础上，提出按需推荐新增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同时相应提出新增博士或硕士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申请，其中按需推荐新增硕士单位申请新增的硕士学位授权点要以应用型为主，重点申请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项目高校申请按需推荐新增学位授予单位时，应将特需项目所对应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作为新增学位授权点一并申请。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议表决，申报材料及评议结果需在本校官方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并对异议进行处理。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于2017年7月31日前，向自治区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请，提交《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通知附件1第13页）、《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对照表》（本方案附件1-1）、不超过3000字的需求论证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

（2）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公示和核查申请材料
2017年8月20日前，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将按需推荐高校的申报材料（《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和需求论证报告）在内蒙古教育厅网站（www.nmgov.edu.cn）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并对异议进行处理。之后，根据我区上报教育部的《高等教育事业基层统计报表》、《教育经费统计报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报表》、《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报表》和相关佐证材料对上述申报材料进行核查，确认拟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申请高校名单。
（3）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组评议
2017年9月30日前，省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组对按需推荐高校通过核查的申报材料进行评议（不进校考察），获2/3（含）以上成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评审组成员从省级学位委员会委员、博士学位授权高校校领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以下简称“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专业教指委”）委员中聘请，人数不少于15人。

按需推荐高校同时申请的新增博士或硕士学位授权点纳入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组织的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初审和审核一并进行。申请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应有一定数量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通过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组织的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初审和审核，方可被列为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推荐的按需推荐高校。

（4）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审议

2017年10月20日前，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根据专家对按需推荐高校的评议意见和相应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初审和审核意见，进行审议表决和按需择优推荐，确定按需推荐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高校各1所，并将按需推荐高校名单在内蒙古教育厅网站（www.nmgov.edu.cn）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

（5）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复审批准
2017年10月31日前，将公示无异议的按需推荐拟新增博士、硕士授予单位的高校名单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限额复审和批准。

（二）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初审和审核工作

1.申请范围

按照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2017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申报指南》（以下简称申报指南）执行。
2.评议程序及方式

（1）学位授予单位申请

各学位授予单位按照本方案要求和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申报指南，根据本校办学基础、学科和学位点建设规划，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科学统筹资源，在达到申请基本条件（降低20%）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论证评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专家论证评议意见进行表决和择优推荐，提出本校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推荐名单，将推荐名单及申报材料在本校官方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并对异议进行处理。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于2017年7月31日前，向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提出申请，提交《申请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通知附件一35页）、《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通知附件一55页）、《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通知附件一75页）、《现有学位授权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通知附件一33页）、《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对照表》（本方案附件1-2）、《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汇总表》（本方案附件1-3）和相关佐证材料。同时提交各申请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培养方案。

（2）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公示和核查材料

2017年8月20日前，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将申报材料在内蒙古教育厅网站（www.nmgov.edu.cn）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对异议进行处理。之后，依据申请基本条件和上报教育部的我区《高等教育事业基层统计报表》、《教育经费统计报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报表》、《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报表》以及相关佐证材料对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材料进行核查，确定符合申请资格的拟新增学位授权点名单。
（3）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议
2017年9月30日前，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组对符合申请资格的拟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不进校考察），获2/3（含）以上成员同意视为评议通过。每个评审组成员不少于9人，根据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的类型，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应有一定数量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或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4）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审议表决

2017年10月20日前，自治区政府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专家评议意见进行审议表决和择优推荐，提出新增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初审和审核推荐名单，将推荐名单在内蒙古教育厅网站（www.nmgov.edu.cn）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

（5）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复审和批准

2017年10月31日前，将公示无异议的拟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初审推荐名单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限额复审和批准，拟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推荐名单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三、工作要求

（一）学位授予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和《关于开展2017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按照本方案的和我区申报指南的工作安排，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程序规范、公开透明、平稳有序的要求，认真组织、稳妥实施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果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自治区成立70周年。
（二）学位授予单位应实事求是填写申报材料，不得有涉密内容，涉密内容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公开使用。严格遵守评审纪律，对材料弄虚作假、违反工作纪律的学位授予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当年申请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

（三）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评审纪律，做到廉洁自律，客观公正，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审核工作，影响专家评审。

四、材料报送
（一）申请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需在2017年7月31日前提交以下材料：

1.《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一式17份；

2.《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一式17份；

3.《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对照表》一式17份；

4.《需求论证报告》一式17份；

5．相关佐证材料一式1份。
（二）各高校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须在2017年7月31日前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一式11份；

2.《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一式11份；

3.《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一式11份；

4.《现有学位授权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一式11份；

5.《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对照表》一式11份；

6.《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汇总表》一式11份；
7．申请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各一式11份；

8．相关佐证材料一式1份。

（三）以上材料请分别左侧胶装（不得加装塑封皮），并提交申报材料电子版光盘（Word版和PDF版）。同时要报送本校申报推荐工作总结（含申报工作方案）。
（四）“全国学位授权审核信息系统”将于2017年6月30日开通，请届时按要求在线提交相关申报材料，网址为：http://www.cdgdc.edu.cn/pgsh/。
联系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5号（010011）

附件：1-1.按需推荐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对照表
1-2.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对照表

1-3.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汇总表

- 12 -
- 11 -

